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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114年12月18日北市大戶行字第1146007411號修正 

壹、計畫依據 

一、行政院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函頒「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三、臺北市政府辦理政府服務獎參獎執行計畫。 

四、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15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優化服務遞送，確保效能與公平並重，發展適性的正確服務。 

二、擴大社會參與，重視服務對象意見回饋，提供有感的優質服務。 

三、開放政府治理，建立透明互信的合作環境，帶動創新的加值服務。 

四、強化資訊能力， 善用 AI 科技，創新數位策略 ，提供全方位的便捷服務。 

五、促進社會共融，尊重多元文化與跨域合作，強化以「人」為本的關懷服

務。 

參、實施對象：本所全體同仁。 

肆、實施範圍：以各年度本所推動執行提升服務品質相關工作績效為原則。 

伍、實施期程：本計畫自主任核定日起實施。 

陸、計畫內容： 

一、本所以「便民、效率、創新、尊重」為服務宗旨，透過戶政業務之推展

帶給民眾最優良最溫暖的服務。本計畫具體措施如下： 

具體措施一：完備基礎服務項目，注重服務特性差異化 

執行策略 方法 

(一)訂定機關年度提升服務

品質實施計畫，具體規

劃為民服務工作範圍。 

針對戶政推動之重點工作，並配合市府重大

施政計畫，依機關業務特性、民眾需求，訂

定機關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二)建立業務標準作業流

程，維持服務措施處理

一致性；確保資訊提

供、問題回應或申辦案

件處理的正確性，並適

時檢討改進流程與作業

1.不定期檢討更新有關民眾申辦案件所需繳附

證件作業流程、辦理時間、審核權責及收繳

規費程序等。 

2.訂定標準作業程序，以縮短案件處理時間。

檢討各項作業程序及申請表單，視實際需要

適時檢討整併，並將各項標準作業規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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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於機關網站，提供民眾申辦參閱。 

3.不定期舉辦戶政法令測試及專業訓練；指派

業務承辦人及志工參加業務相關之研習課

程，以強化其與業務相關之專業與技能；鼓

勵同仁利用多元化學習管道，善用網路數位

學習資源，落實終身學習理念。 

4.訂定本所提案制度執行計畫，每月召開文書

暨服務品質推動小組會議，鼓勵同仁創意提

案，並於會議中討論審核。本所推動之創意

作為應先進行可行性及成本效益評估，再透

過提案制度方式提出。 

(三)提供民眾易讀、易懂、

易用的服務申辦資訊及

進度查詢管道，提升服

務流程透明度。 

1.利用機關公布欄、電子跑馬燈或網站、社群

媒體等方式，提供服務申辦資訊予民眾自主

參考查詢。 

2.在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定的前提下，宣導民眾多利用台北通、台北

服務通、電話或現場查詢等流程查詢管道。 

3.窗口受理人員開立「一次告知單」避免民眾

來回奔波補件情形。 

4.本所透過現場及時告知、電話、電子郵件、

公文等方式主動告知民眾案件收件訊息。各

項查詢管道，均務求立即告知，避免民眾等

候。 

(四)注重服務人員的禮貌態

度，提高民眾臨櫃洽公

或網站使用的便利性，

建置合宜的服務環境。 

1.持續精進服務人員服務禮貌，於服務過程主

動詢問服務需求，使用禮貌性用語，進行主

動引導及走動式管理，協助民眾各項申辦事

務 

2.定期辦理櫃檯服務禮貌及服務態度教育訓

練。 

3.招募戶政志工提供主動引導及簡易戶政工作

諮詢等多元服務，輔助各種戶政業務推展。 

4.每年定期辦理辦公環境、便民服務與設施

（包含停車空間、標示標線、引導動線、通

道梯間、消防設備、公布欄、申辦及閱覽資

訊、照明設備、環境綠美化、廁間設備、無

障礙設施及服務、各類招牌掛置、飲水設

備、哺集乳室、防滑措施、書寫檯及文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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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書表範例、文宣資料、滿意度調查、雙

語標示等）及網站資訊露出正確性之檢視，

並以通用設計之概念，提供不同客群適切的

服務，型塑親近的洽公環境，並每年定期檢

核。 

(五)因應業務屬性及服務特

性差異，汲取創新趨

勢，投入品質改善，發

展優質服務。  

致力發展「民眾有感」及「有價值」的服

務，結合數位科技，善用 AI 人工智慧並依機

關屬性持續推展全面服務品質精進。 

具體措施二：重視全程意見回饋及參與，力求服務切合民眾需求 

執行策略 方法 

(一)依據服務特性辦理滿意

度調查，瞭解民眾對服

務的看法，並據以檢討

改善既有措施。  

1.本所每年定期於9月辦理外部顧客的滿意度

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包括洽公目的、引導等

候服務、櫃檯服務、服務環境、服務效率與

效能、整體滿意等。 

2.進行滿意度問卷調查後，分析滿意度問卷，

針對滿意度比率、滿意度成長情形撰寫分析

報告，並於主管、文書暨服務品質推動小組

會議中報告調查結果，作為改進服務措施及

提升整體滿意度之參考。 

(二)傾聽民眾意見，積極回

應，有效協助民眾解決

問題。 

1.建置民眾意見之暢通管道，如本府陳情系

統、1999、公用電子郵件信箱、電話及臉書

專頁等，並定期檢討改善。 

2.另建立現場民眾抱怨處理及後續追蹤機制，

提供即時、有效的處理方法，減少處理時間

成本，降低顧客抱怨頻率。針對民眾之陳情

或建議，均主動透過法令或提案方式為民眾

尋求解決。 

3.積極參與里鄰、學校及社區活動，宣導各項

便民措施，聆聽民眾需求，民眾意見直接反

映。 

具體措施三：便捷服務遞送過程與方式，提升民眾生活便利度 

執行策略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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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大單一窗口業務涵蓋

範疇，減除申辦案件所

需檢附之書表謄本，提

高業務申辦便捷度。 

1.設置全功能櫃檯（單一窗口），整合機關內

部橫向連繫，便利民眾申辦。 

2.建立民眾人潮紓解機制，機動調配支援人

力，有效紓解櫃台等待人數，縮短民眾等候

時間，減少民怨。 

3.減少機關辦理案件所附繳之紙本書表、證

件、謄本數量，免除民眾在機關間往返奔

波，達到簡政便民的目的。 

(二)衡酌實際需求，開發線

上申辦及跨平臺通用服

務，增加民眾使用意

願。 

1.推廣自然人憑證使用率，配合內政部推動電

子謄本政策。 

2.本所針對各項戶籍登記備有相關書表及範例

下載，有關線上申辦、繳費及操作部分設連

結統一至台北服務通供民眾參考使用。 

3.本所網站設有連結至內政部戶政司網路預約

申請及線上申辦戶籍登記供民眾使用。 

(三)推動跨單位、跨機關服

務流程整合及政府資訊

資源共用共享，提供全

程整合服務。 

1.各機關所需謄本，直接由戶役政資訊系統調

取核對。 

2.運用本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及戶籍檔案掃描

暨查詢系統，提供便捷服務、減短等候時

間。 

3.推行跨機關戶籍資料異動通報服務，減少民

眾奔波往返。 

4.受理出生登記時提供育兒津貼單一申辦窗

口，由戶所代行收件送區公所進行審核等後

續核發事宜。 

具體措施四：關懷多元對象，促進社會資源公平使用 

執行策略 方法 

體認服務對象屬性差異，對

特殊或弱勢族群提供適性服

務，降低其取得服務的成

本。 

1.設置「博愛櫃檯」，讓有需求之洽公民眾能

輕鬆申辦並取得相關資訊，讓市民享受最貼

心及客製化專人服務。 

2.辦理到府服務，展現戶政關懷及貼心服務。 

3.提供英語服務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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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五：開放政府透明治理，優化機關管理創新 

執行策略 方法 

(一)建構友善安全資料開放

環境，落實資料公開透

明，便利共享創新應

用。 

1.網站公開機關基本資料、相關法規、執行計

畫、服務措施、為民服務白皮書、預決算情

形等重要資訊，並即時更新。 

2.公開之資訊或政策內容以簡明、易讀、易懂

之型式呈現，供民眾查閱及理解。 

3.對外提供之文件如為可編輯者，應採用 ODF

文書格式；非可編輯者，則採用 PDF 文書格

式公布。 

4.網站提供多元及便利的資訊檢索服務。 

(二)檢討機關內部作業，減

省不必要的審核及行政

作業，聚焦核心業務，

推動服務創新。 

1.適時檢討冗事減除，運用多元管道蒐集機關

成員意見，據以檢討及改造內部流程，精實

減省不必要的審核及行政程序，加強橫向聯

繫及溝通，減少不必要之公文發文量。 

2.落實電子來文之公文線上簽核，同時定期檢

討分層負責明細表，減少核章數。 

3.每年定期於9月進行內部員工的滿意度調

查，以期瞭解同仁之工作狀況，作為改進之

依據。 

具體措施六：掌握社經發展趨勢，專案規劃前瞻服務 

執行策略  方法  

(一)主動發掘關鍵議題，前

瞻規劃服務策略預為因

應。 

主動蒐集輿情報導，建立新聞輿情管理系統

或資料庫，遇有負面輿情，務必在第一時間

快速澄清回應，導正社會視聽；對於攸關民

眾之各項施政及成效，利用各項媒宣公布周

知，並就機關核心業務主動發掘提出有別現

行服務的創新方案。  

(二)善用法規調適、資通訊

技術應用及流程簡化，

擴大本機關或第一線機

關服務措施的運作彈

性。 

每年檢討現有法規及簡化內、外部作業流

程，並利用線上服務系統、行動裝置、雲端

服務等技術，擴大機關服務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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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衡服務措施的必要

性，以及投入成本與產

出效益間的合理性，重

視服務的制度化及持續

性。  

評估受益民眾人數的多寡、程度是否與成本

相當，重視服務措施之持續及擴散。檢討是

否能以 E 化方式增進工作效率及簡省人力。  

柒、為民服務工作執行委員會及提升服務品質推動小組編制 

一、為民服務工作執行委員會：為推動本計畫各項重要工作，由主任擔任召

集人，秘書擔任副召集人、各課主管、研考計6人，成立為民服務工作執

行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並負責推動相關作業。 

二、提升服務品質推動小組：採跨課室方式成立推動小組，由為民服務工作

執行委員會遴選小組成員，進行為民服務工作推動及相關受檢事宜。 

捌、管考方式 

一、為控管工作進度，於每月召開之主管、文書暨服務品質推動小組會議中，

報告各項工作概況進度及缺失，如有關工作進度落後者，將提報於前揭

會議。 

二、配合「臺北市政府辦理政府服務獎參獎執行計畫」及本府民政局不定期

辦理為民服務禮貌查核及電話禮貌測試，並針對缺失隨時檢討改進，修

正具體實施措施。 

玖、獎懲方式 

一、課室獎勵：年度內推動為民服務工作積極有功之課室，列入課室年度考

績之參考。 

二、個人獎勵： 

(一)配合「臺北市政府辦理政府服務獎參獎執行計畫」之獎勵方式及獎勵

額度辦理敘獎事宜。 

(二)積極配合推動為民服務工作及創新提案者，請各課室主管將為民服務

工作之配合度列入同仁年度考績之參考。 

(三)對於本所為民服務工作有特別貢獻者，如有具體事蹟或經媒體報導等，

可以個案方式進行獎勵，另案簽陳。 

三、懲處： 

(一)同仁如執行為民服務工作有疏漏之情形，請自行提出檢討報告，情節

重大者，則列席主管、文書暨服務品質推動小組會議進行說明。 

(二)遭民眾陳情服務態度不佳者，經查證屬實，請課室主管列入平時考績

並依情節輕重，提送考績會審議。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簽陳主任修訂之。 


